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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  
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10/2024 號報告  

 
 
目的  
 
  本 報 告 旨 在 載 述 內 務 委 員 會 研 究 修 訂 期 限 將 於

2024 年 5月 22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法例的結果。  
 
 
所研究的附屬法例  
 
2.  內務委員會已考慮下列附屬法例：  
 

項目 

編號  
附屬法例名稱 內務委員會 

會議日期 

 
(1) 《 2024 年宣布改變名稱及

職稱 (創意香港、創意香港
總監及創意香港助理總監 )
公告》(2024 年第 44 號法律
公告 ) 
 

2024 年 4 月 26 日  (2)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為施行
第 19U(4)條指定日期 )公告》
(2024 年第 45 號法律公告 ) 
 

(3)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為施行
第 19Y(3)條指定日期 )公告》
(2024 年第 46 號法律公告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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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編號  
附屬法例名稱 內務委員會 

會議日期 

 
(4)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為施行

第 19Z(4)條指定日期 )公告》
(2024 年第 47 號法律公告 ) 
 

2024 年 4 月 26 日  

(5)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指定
電 子 強 積 金 系 統 )公 告 》
(2024 年第 48 號法律公告 ) 
 

(6)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為施行
第 19M(2)(a)條 指 明 日 期 )
公告》(2024 年第 49 號法律
公告 ) 
 

(7) 《 2024 年〈 2021 年強制性
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〉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(2024 年
第 50號法律公告 ) 
 

3.  內務委員會認為無須就上述 7 項附屬法例成立任何
小組委員會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4 年 5 月 13 日  


	立法會
	Legislative Council

